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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變動

4. 根據法例，本公司可不時透過普通決議更改組織章程大綱條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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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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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代表委任文據須以任何一般格式或董事會可能批准之其他格式（惟不排除使用較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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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權力

110. 董事會可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集資或借取款項，並按揭或抵押本公司全部或任何
部分業務、現時或未來之物業及資產以及未催繳股本，並按照法例發行債權證、債
券或其他證券作為本公司或任何第三方之債項、負債或承擔之全面或附屬抵押。

111. 債權證、債券及其他證券可由本公司與獲發行人士轉讓，而毋須任何股本。

112. 任何債權證、債券或其他證券均可按折讓價（股份除外）、溢價或其他價格發行，並
附有關於贖回、交回、提取、配發股份、出席本公司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委任董
事及其他方面之任何特權。

113. (1) 倘以本公司任何未催繳股本作為抵押，則所有於其後進行抵押之人士須採用
與之前抵押相同之物品，並無權向股東發出通知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先前抵押
之任何優先權。

(2) 董事會應按照法例規定，促使妥善存置所有對本公司財產構成特定影響之抵
押登記冊及本公司發行之任何債權證系列，並妥為遵守法例規定中關於當中
所列抵押及債權證登記以及其他事宜。

董事之議事程序

114. 董事會可舉行會議處理事務及休會並於彼等認為適當時以其他方式規管會議。於
任何會議上提出之問題將以大多數票決定。倘票數相同，大會主席可投第二票或決
定票。

115. 董事會會議可應董事要求由秘書或任何董事召開。秘書應總裁或主席或任何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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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

124. 董事會可不時委任本公司總經理及一位或以上經理，並可釐定其薪酬（可以薪金或
佣金或賦予權利參與本公司溢利或綜合上述兩者或以上該等模式之方式支付）以及
支付總經理及一位或以上經理因本公司業務而僱用任何職員之工作開支。

125. 該總經理及一位或以上經理之委任期間由董事會決定，董事會可向其賦予董事會
認為適當之所有或任何權力。

126. 董事會可按其全權酌情認為在所有方面屬適當之條款及條件與任何總經理及一位
或以上經理訂立一份或以上協議，包括該總經理及一位或以上經理有權為經營本
公司業務而委任其屬下一位或以上助理經理或其他僱員。

高級職員

1). 本公司高級職虹的董事及 幹
（不一姒 董酉）炕以上所有姒盃 ⑦。

1). 

𨯩鸕襦蕶鐼 鯃鵖 韡ヮ 3韖鏿麐蘹飆 釾蹳鞢チ嶫謌蟅躨襦薐鞢豶顤霵謟韺鏸韘飆𥕥 蠖 𧩙 鵛蠰 ヰテ 蠖 鸕 𧩙齈 飀㞾 𧄍 唸襦蠽 屠鑘钀鸕譣𧩙欞𪊴鏿蘼鸗ワ 騏蠖餼鞢ッ嚿 售徃莥袪 顤螪麪�麮袪*蕶譠袪 𧬺䴴薡本公司高級職虹s業務之匹務杭蹲肘
權卜 耞諧岕有 職 。

闣驧耟 該窖 則 定瑙悻權由 喝，
































